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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是《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第1部分。《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生态环境 

本文件由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清华大学、江苏省生

态环境监控中心（江苏省环境信息中心）、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重庆市生态环境大

数据应用中心、四川省环境信息中心、浙江省杭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宁波市生态环境科学

研究院、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波、蒋洪强、温宗国、朱景熹、陈媛、吴犇、余游、曾铮、蒋智

伟、罗艳、刘婷玥、卢亚灵、徐洁、王立群、黄孝艳、陈豪、张聪、叶贤满、乔雅君、范亚

云、王小菊、王建童、张蕊、郭健、曾可、高扉扉、岳龙凯、刘锋平、曾尹姿、王媛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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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

文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指出“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

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为加快推进数字生

态文明建设，亟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为开展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提供依据。《数字生态文

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生态环境、国土空间、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等部分构成，用于规范

数字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价活动。本文件为第 1 部分—《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第 1

部分：生态环境》。 

本文件参考《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发改环资〔2020〕296 号）、《数

字中国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新型智慧城市评价》（GB/T 33356-2022）等文件，结合数字生

态文明发展趋势，从生态环境数字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全要素感知体系、生态环境一体化大数

据体系、生态环境信息化共性支撑体系、生态环境数字化应用、数字技术安全保障和管理保障

体系等七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指导各地开展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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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第1部分：生态环境 

1 范围 

本文件规范了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实施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对各地区数字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开展评价，指导地方开展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生态文明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数字技术与生态环

境管理业务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 

3.2 

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 evaluation for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指对数字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进行的评价活动。 

4 指标设置原则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字生态文明发展的相关要求，依据以下原则设置数字生态文

明发展评价指标。 

a) 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依据《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权威文件，

符合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b) 系统性原则：指标设立涵盖不同角度和维度，兼顾定性与定量指标，互相衔接，全面、

立体地反映评价对象的数字生态文明发展水平。 

c) 适用性原则：指标体系兼顾各地区数字生态文明发展现状，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适当设置前瞻性指标，引导各地加快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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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标体系构成 

5.1 指标体系层级 

本文件包括生态环境数字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全要素感知体系、生态环境一体化大数据体

系、生态环境信息化共性支撑体系、生态环境数字化应用、数字技术安全保障体系、管理保障

体系等 7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见图 1。 

 

 

图 1 《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第 1部分：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本文件二级指标体系包含的重点评价要素见表 1。 

表 1 《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第 1部分：生态环境》重点评价要素 

序号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重点评价要素 

1 生态环境数字基础设施 1.1 数据中心 
统筹管理、算力、同城异地灾备等应用情况，

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等绿色低碳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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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重点评价要素 

2 
生态环境全要素 

感知体系 

2.1 
天空地海一体化 

监测网络 

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海洋、噪声、

辐射、生态质量等监测网络建设情况 

2.2 新型监测技术 
无人机、无人船、走航、雷达、卫星遥感、便

携式监测、视频监控等新型监测技术应用情况 

3 
生态环境一体化 

大数据体系 

3.1 数据汇聚治理 

跨部门、部门内、企业、社会等各渠道数据汇

聚情况，元数据、主数据、主题数据等数据治

理情况 

3.2 数据共享开放 
数据资源目录、数据共享交换、数据供需对接

等建设、应用情况 

3.3 数据开发利用 数据开发利用成效、数据资产管理情况 

3.4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制度制定、数据安全管控等情况 

4 
生态环境信息化 

共性支撑体系 
4.1 

生态环境信息化 

共性支撑技术应用 

IPv6、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

等新技术应用情况 

5 生态环境数字化应用 

5.1 
污染防治攻坚战 

数字化应用 

大气、水、土壤、海洋、固废（危废）、执法

监管、企业信息披露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情况 

5.2 
发展方式绿色低碳

转型数字化应用 

排污许可证、建设项目环评、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情况 

5.3 
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数字化应用 

生态红线监管、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

管理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情况 

5.4 
碳达峰碳中和 

数字化应用 

碳排放、碳交易管理，自愿减排交易、碳普惠

等数字化应用情况 

5.5 
生态环境安全 

数字化应用 

生态安全、核电站安全、核设施安全、辐射源

安全、环境应急指挥等生态环境安全数字化应

用情况 

6 数字技术安全保障体系 

6.1 网络安全管理 
网络安全战略制定、责任落实、安全管理等情

况 

6.2 网络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感知与处置、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与评

价等建设情况 

6.3 运行安全 
网络安全合规保障、安全监测、安全意识、安

全事件等运行安全情况 

7 管理保障体系 
7.1 组织与制度保障 

协调推进、战略规划、管理制度、标准规范等

情况 

7.2 人才保障 人才机制建设，数字素养培养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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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指标体系明细 

本文件的指标体系明细表，见表 2。评价实施的具体方法和程序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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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第 1部分：生态环境》指标体系明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评价要素 重点评价要素解释 

生态环境数字基础设施 数据中心 

统筹管理 
数据中心建设过程中，对各种资源、设施和技术进行统一规划、协调和优化，以

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算力 
数据中心处理信息的能力，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配合共同执行某种计算需求的能力

以及混合部署的异构能力。 

同城异地灾备 
不同地理位置建立数据中心，应对自然灾害、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确保数据安

全和业务连续性 

绿色低碳发展 
数据机房中的 IT 系统、制冷、照明和电气等取得最大化能源效率、最小化环境

影响等情况 

生态环境全要素感知体系 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 

大气 大气环境中各类污染物及相关气象参数的监测数据采集情况 

地表水 江河湖库等地表水体中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指标的监测数据采集情况 

地下水 地下水各种化学物质、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等监测数据采集情况 

土壤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采集情况 

海洋 海洋环境状态包括水质、沉积物、海洋生物、海洋环境灾害等监测数据采集情况 

噪声 区域、功能区和道路交通等声环境监测数据采集情况 

辐射 环境中辐射水平、放射性物质浓度等监测数据采集情况 

生态质量 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生物多样性等监测数据采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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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评价要素 重点评价要素解释 

 新型监测技术 

无人机 通过遥控或自主程序控制的飞行器开展环境质量监测 

无人船 通过遥控或自主程序控制的水面船只开展环境质量监测 

走航监测 通过走航车、走航船舶开展环境质量监测 

雷达监测 利用雷达技术对生态环境进行探测、跟踪和识别监测 

卫星遥感监测 利用卫星遥感平台对地球表面生态环境进行监测 

便携式监测 使用便携式设备开展环境质量监测 

视频监测 利用视频监测设备对目标进行监控的监测应用 

生态环境一体化 

大数据体系 
数据汇聚治理 

跨部门数据 将跨部门、地区的数据整合到本部门、地区，形成统一的数据资源 

部门数据 将本部门、地区分散于各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数据整合，形成统一的数据资源 

企业数据 
将企业数据（例如用电量、用水量等）整合到本部门、地区，形成统一的数据资

源 

社会数据 将互联网舆情等社会行为相关数据整合到本部门、地区，形成统一的数据资源。 

元数据 
描述数据的数据，主要描述数据属性的信息，用来支持如指示存储位置、历史数

据、资源查找、文件记录等功能 

主数据 
指在不同的计算机系统之间共享的数据，主要用于描述组织业务中涉及的企业、

点位、断面信息等通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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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评价要素 重点评价要素解释 

 

 主题数据库 将信息经过过滤识别，根据管理需要按照不同主题分类管理，建立相应的数据库 

数据共享开放 

数据资源目录 
按照一定的分类方法，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排序、编码、描述，便于检索、定位

与获取政务信息资源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将相关信息系统的数据进行整合，通过计算机网络构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

数据共享、交换和各信息系统的有机结合 

数据供需对接 将数据需求方与数据提供方进行匹配的过程 

数据共享覆盖率 衡量数据共享程度和覆盖面 

数据开发利用 

数据开发利用成效 衡量数据开发利用成果、成效 

数据资产管理 数据产权明晰、数据资产入表、数据交易等数据资产管理情况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制度 
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等方面的

制度制定情况 

数据安全管控 
通过信息加密、脱敏等手段，对数据进行主动保护和防护，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

合规性的措施 

生态环境信息化 

共性支撑体系 

生态环境信息化 

共性支撑技术应用 

IPv6 IPv6 在物联网感知设备、网络设备等的应用情况 

大数据 通过大数据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进行数据分析、挖掘等应用 

人工智能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进行数据分析、挖掘等应用 

区块链 应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数据存储、传输和验证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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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评价要素 重点评价要素解释 

  数字孪生 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进行实体世界的模拟和预测等应用 

生态环境数字化应用 

污染防治攻坚战 

数字化应用 

大气 大气环境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水 水环境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土壤 土壤环境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海洋 海洋环境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固废（危废） 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执法监管 执法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企业信息披露 企业信用评价，对外披露环境信息等企业信息披露相关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数字化应用 

排污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数字化应用成效 

建设项目环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数字化应用成效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字化应用成效 

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数

字化应用 

生态红线监管 生态红线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生态功能区管理 生态功能区管理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应用 

碳排放管理 企业和地区碳排放监测、报告和管理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碳交易管理 碳排放权交易和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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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评价要素 重点评价要素解释 

 

 

自愿减排交易管理 自愿减排项目（CCER）减排量交易和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碳普惠 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低碳发展，实现碳排放减量化、普惠化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生态环境安全数字化应用 

生态安全数字化应用 生态安全监测、预警和评价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核电站安全数字化应用 核电站安全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核设施安全监管 核设施安全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辐射源安全监管 辐射源安全监管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环境应急指挥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和指挥调度的数字化应用成效 

数字技术安全保障体系 

网络安全管理 

战略制定 根据网络安全目标和发展方向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责任落实 为落实网络安全责任提供的组织、人员保障 

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为实现网络安全管理目标制定的制度和规定情况 

网络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感知与处置平台 
通过感知能力汇聚威胁情报，支撑态势分析研判、安全策略制定、通报预警处

置、交互式信息资产安全分析的业务系统平台 

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及评价 

在综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和密码测评的基础上，采取技术保护措施和其他必要

措施，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能力进行

评价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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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评价要素 重点评价要素解释 

 运行安全 

合规保障 确保各项活动符合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的措施 

网络安全监测 对网络安全风险进行监测和预警的活动 

网络安全意识 加强网络安全意识的相关措施 

网络安全事件 降低影响系统安全运行突发事件的措施 

管理保障体系 

组织与制度保障 

协调推进 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实现信息化建设目标的情况 

战略规划 信息化建设规划、计划制定情况 

管理制度 信息化管理制度制定及执行情况 

标准规范 信息化标准和规范制定情况 

人才保障 

人才机制 信息化人才培养和激励等方面的制度、机制建立情况 

数字素养 提高干部的数字化素养开展的相关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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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实施程序 

A.1 概述 

依据本文件，评价机构以访谈、查阅、考察、证实、记录等方式获取客观数据、验证数据

以及相关补充信息，确定评价对象的数字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价实施流程见图 A.1。 

 

 

图 A.1 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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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评价基本程序 

a) 明确评价任务 

评价机构开展数字生态文明发展评价工作，需明确评价目的，根据评价对象的性质、评价

必要性等情况确定是否纳入评价，确认后通知评价对象。 

评价机构成立评价项目组、专家组。项目组负责评价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包括方案编制、

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报告编制等；专家组负责评价方案把关、重点评价要素确定、指标权重

赋值、评价结果研判等，且独立于评价对象。 

b) 编制评价方案 

项目组编制评价方案，详细描述评价目标、评价指标、赋分方法等内容。 

专家组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打分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 

评价方案编制完成后，专家组对评价方案进行评审，合格后进入数据采集阶段。 

c) 数据采集 

项目组确定不同指标的数据采集方法，召开评价会议，发放评价方案，必要时，项目组成

员签署保密协议，开展数据采集，数据质量审核，合格后进入数据分析阶段。 

d) 数据分析 

项目组对数据进行抽取、转换、加载等处理，统一数据标准、提高数据质量，保证数据分

析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对遗漏数据、误操作填写数据等进行二次采集确认，且对符合实际情况

的奇异数据，注明情况解释。 

依据本文件规定的评价方法，基于已采集数据进行各单项指标赋分，并根据指标权重结合

专家研判，形成综合评价结论。 

e) 报告编制与评审 

项目组依据评价方案、指标得分、评价结论，编制评价报告。专家组根据评价对象所提交

文档、评价活动原始记录等信息，对评价报告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由评价项目组负责人签

字确认并提交至评价对象，完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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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指标得分计算 

评价项目组会同专家组确认各指标及其重点评价要素权重，根据所收集到的评价对象数字

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信息或相关资料，对各项指标进行赋分。 

a) 具体一级指标得分计算结果，按式（A.1）： 

  𝐶𝑖 = ∑ （𝐴𝑗 ∗ 𝐵𝑗)
𝑛
𝑗=1                                     (A.1) 

式中： 

𝐶𝑖——一级指标 i的指标评分，其形式为数据归一化后的百分制无量纲数值； 

𝐴𝑗——该一级指标 i中二级指标 j的指标得分，经数据归一化后的百分制无量纲数值； 

𝐵𝑗——该二级指标 j关于评价结果的分类权重系数。 

b) 具体二级指标得分计算结果，按式（A.2）。 

  𝐴𝑗 = ∑ （𝑎𝑘 ∗ 𝑏𝑘)
𝑛
𝑘=1                                     (A.2) 

式中： 

𝐴𝑗——二级指标 j的指标评分，经数据归一化后的百分制无量纲数值； 

𝑎𝑘——该二级指标本次评价中选取的重点评价要素 k的赋分，经数据归一化后的百分制

无量纲数值； 

𝑏𝑘——该二级指标本次评价中选取的重点评价要素 k关于评价结果的单项权重系数。 

c) 重点评价要素赋分 

每次评价中选取的重点评价要素不同，需评价项目组在评价前根据评价对象情况进行选取

并赋分。具体评价方法和量化计算规则由评价项目组与专家组参考 GB/T 42584-2023《信息化

项目综合绩效评估规范》设置。本文件仅提供定性与定量的重点评价要素赋分示例作为参考。 

其中，定性重点评价要素赋分参考示例如下： 

数字素养：被评价地区是否组织干部职工参加相关数字化培训，是得 1分，否得 0分。 

定量重点评价要素赋分参考示例如下： 

数据资源目录分类：资源目录的分类是否合理、规范，按式（A.3）。 

 𝑎1 =（𝐷 + 𝐸 + 𝐹）/3                                 (A.3) 

式中： 

𝑎1——数据资源目录分类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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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资源目录涵盖基础信息资源、主题信息资源、部门信息资源，符合得 1分，不符合得

0分； 

E——资源目录涵盖涉密和非涉密信息资源目录，符合得 1分，不符合得 0分； 

F——资源目录涵盖有条件、无条件、不予共享，符合得 1分，不符合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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